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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種類繁多，化粧水該何時用才

對呢？乍聽之下，好像洗完臉、上粧前，

就要用化粧水來保養臉部肌膚。對此，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

署）特別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光照

治療科邱足滿主任，為大家說明使用化粧水的正確知識。 

    化粧水的用途是再次清潔皮膚、收斂皮膚。以往臉部清潔產品的清潔力較弱，

所以會殘留較多油脂在臉上，因而影響上粧的效果。由於化粧水多含有醇類，用

化粧棉吸附後擦拭皮膚時，會帶走油脂，產生「再次清潔」的感覺，而醇類揮發

帶來清涼感，會有收斂毛孔的假象。 

    隨著化粧品產業的進步與演變，現代洗臉產品的清

潔力已足夠，根本不需要「再次清潔」。在皮膚科門診

中，常見臉部敏感性皮膚的患者，往往是因清潔過頭才

出現不適的症狀。而化粧品號稱的收斂毛孔，往往是透

過能吸附油脂的成分，例如矽靈、各種粉體，藉此達到

效果，吸附油脂後，毛孔變得不明顯，也不會臉泛油光，

然而究其根本，這類化粧品並無法減少出油，更無法使

毛孔縮小！ 

    如果洗臉產品的清潔力太強，會破壞臉部正常皮膚所需的皮脂膜，也破壞皮

膚需要維持健康的弱酸性，若再使用含有醇類的化粧水，形同再次破壞皮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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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消費者使用化粧水，是因某些產品宣稱添加具美白、保濕、抗痘或抗老等功能

的成分，那麼倒不如直接使用乳液、精華乳即可！因為化粧水中含量最多的是水!

即使添加了前述成分，其含量都是極少的。 

    自從我當了皮膚科醫師，早晚臉部清潔（早上經常只用清水沖沖臉）後，會

趁著皮膚仍有水氣滋潤，馬上擦保濕產品，把水分子鎖住。早上外出前再加上防

曬乳液，臉部保養就大功告成。健康的皮膚最美，想要保有美麗的皮膚，使用的

化粧品種類，還是簡單一點比較好！千萬別花了錢，以為對皮膚做了正確的事，

反而卻害慘了它，甚至還變得敏感，之後又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使皮膚恢復正

常。如此，不但可以省下一筆開銷，又有益於皮膚健康，一舉兩得！ 

 

您家裡有胖小孩嗎？根據調查顯示，平均每 4個國中、

小學童中，就有 1人過重或肥胖！國民健康署 2013年~2016

年針對國高中小學學生進行健康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國小

學童體重過重及肥胖比率占 26.7％，國中生體重過重及肥

胖比率占 25.2％，高中生體重過重及肥胖比率為 26.7％。

由於兒童肥胖可能會影響生長及心理發展，成年時也可能

造成高脂血症、高血壓、糖尿病和動脈硬化等慢性病，不

容輕忽。 

許多學童愛喝飲料、吃零食，如果攝取超過維持基礎生理和活動所需的熱量

累積到 7,700大卡，體重就會增加 1公斤，例如： 

一杯 700c.c.全糖去冰的珍珠奶茶（大約 550大卡），喝上 14天，就會胖 1公斤。 

一包 70公克（提供 396大卡）的洋芋片，連吃 20天，也就會胖 1公斤。 

一包洋芋片搭配一杯 700c.c.全糖去冰的珍珠奶茶，大約 1 個禮拜就會胖上 1 公斤

了，連續這樣吃喝 1個月就會胖 4公斤。 

除了控制熱量之外，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呼籲大家要多留意糖的

攝取量。食品中的糖量增加，不僅增加了熱量，還稀釋了其他必需營養素的含量。

WHO建議成人及兒童每日游離糖攝取量應低於總熱量 5%，以 60公斤的成人，每

日所需熱量約 2,000大卡，相當於不超過 100大卡，即 25公克的糖。 

食藥署提醒，想要藉由減少糖類和熱量攝取來維持健康體重，可以多利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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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飲料提供的標示資訊，例如：購買手搖杯時，留意全糖添加量及其熱量標示

資訊，選購包裝食品、飲料時，要看清營養標示上的資訊，計算自己吃進去多少

熱量及糖量，也可以從每日參考值百分比數值得知吃進的熱量，已經佔了一天所

需要量的百分比，如果累計起來超過 100%，就表示攝取太多熱量就表示攝取太多

熱量。  

肥胖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旦過量的飲食習慣被養成了，就很容易變胖，如果

想要聰明吃，健康活，就多看看食品標示資訊，再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食品、飲料，

不要讓今天攝取過多的熱量和糖分，變成明天的身體脂肪與負擔。 

 

成癮性麻醉藥品（如：嗎啡、吩坦尼及配西汀等）

在治療疼痛方面非常重要，為期醫師適切使用此類藥

品，以緩解病人疼痛，並有效管制成癮性麻醉藥品，避

免醫師因不當使用，造成病人產生醫源性成癮，衛生福

利部（前身行政院衛生署）於 1993年起，陸續訂定「麻

醉藥品臨床使用規範」等使用指引，作為醫師開立成癮性麻醉藥品處方之依循。 

近幾年科技發達、新藥引進及社會老年化等現象，恐使該等使用注意事項不

敷時代所需，為與時俱進，食藥署已於 2017年 11月 7日修訂公告「急性疼痛病

人成癮性麻醉藥品使用指引」、「慢性胰臟炎病人成癮性麻醉藥品使用指引」、「醫

師為疑似有藥癮之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處方成癮性麻醉藥品使用指引」及

「配西汀（Pethidine）使用指引」［前開公告資料可至食藥署網站/法規資訊/管制藥

品類/函釋頁面 查詢］，作為臨床使用參考，以維護國人用藥安全及促進醫療品質。 

食藥署提醒，成癮性麻醉藥品均屬管制藥品，且為醫師處方用藥，須由醫師

依循相關法規及使用指引開立處方，病患應依照醫師處方使用此類藥品，有疑問

時應向藥師或醫師尋求用藥諮詢，才能擺脫疼痛困擾，提升生活品質。 

慎用成癮性麻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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